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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陞遷序列表 
中華民國 89 年 9 月 15 日八九投府人任字第 89142966 號函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9 年 02 月 09 日府人任字第 09900355361 號函修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1 年 01 月 19 日府人任字第 1010020822 號函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23 日府人任字第 1040058410 號函修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19 日府人任字第 1050038535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 年 09 月 13 日府人任字第 1050193402 號函修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府人任字第 1060269831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30 日府人任字第 1070074969 號函修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7年 07月 17日府人任字第 1070162390 號函修正自 107年 7月 16日生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年 08月 15日府人任字第 1110195037號函修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府人任字第 1120268591 號函修正  

   中華民國 113年 12 月 3日府人任字第 1130292901號函修正並自 114年 1 月 1日生效 

序 列 職 稱 職 務 列 等 備註 

一 消費者保護官（一）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 

二 
秘書（一） 
副處長 

簡任第十職等 
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

 

三 

秘書（二） 
主任（一） 
主任（二） 
消費者保護官(二) 
科長 
所長 

薦任第九職等 
薦任第九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

 

四 

專員 
督學 
技正 
主任（三） 
秘書（三） 
主任（四） 
高級分析師 

薦任第八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 
薦任第八職等 
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
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

 

五 

課長 
秘書（四） 
股長（一） 
股長（二） 
組長 
分析師 
科員 
課員 
幹事 
輔導員 
技士 
管理師 
測量員 
營養師 
護理師 

薦任第七職等 
薦任第七職等 
薦任第七職等 
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至薦任第七職等 
薦任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
師（三）級 
師（三）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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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列 職 稱 職 務 列 等 備註 

六 

技佐 
戶籍員 
助理員 
護士 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(薦任第六職等) 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(薦任第六職等) 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(薦任第六職等) 
士（生）級 

 

七 
管理員 
辦事員 

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
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

 

八 書記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

附 
 
 
 
 
 
 
註 

一、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4 條、第 8 條

第 2 項規定訂定。 

二、本表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由本府統籌辦理

甄審案件之機關學校職務，適用職稱如下： 

（一）本縣各地政事務所：課員、測量員、技士、技佐、辦事員、書

記。 

（二）本縣各戶政事務所：課員、戶籍員、辦事員、書記。 

（三）本縣家庭教育中心：輔導員。 

（四）本縣各國民中小學（含旭光高級中學）：組長、幹事、護理師、

護士、管理員、書記。 

（五）本縣風景區管理所：課員、技士、技佐。 

（六）本縣交通管理所：課員、技士、技佐、辦事員。 

（七）本縣青年發展所：課員、助理員、辦事員。 

（八）本縣客家發展所：課員、技士、技佐、辦事員。 

三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主任（一）、秘書（三）、股長（一）、戶政事務所主

任（二、三）、秘書（四）、股長（二）；本縣風景區管理所、本縣交通

管理所、本縣青年發展所、本縣客家發展所所長、課長；及本縣家庭

教育中心主任(四)等職務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0 條規定，係屬機關

首長、機關內部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職務列等為高之職務及機關內部

一級單位主管職務，由本府逕行核定，免經甄審。 

四、本表第三層、第四層、第五層之職務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

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主管(副主管)與非主管職務列為同一序列，由

本府逕行核定，以符彈性用人需求。 

五、其他未列入本表之職務，依據所列職務列等，比照相當序列辦理。 

六、依本表辦理之甄審案件，參加陞遷甄審之人員需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

及相關法規規定，具有調任之資格。 

 


